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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社区”的出现并不是对“单位”的功能性替代或结构性交接，更不是简单地将单位“社区化”，而

是权力与资源向社会的必然回归。1949年以后，我国在城市基层社会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

辅的管理体制， 1 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治理结构，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集中体现为政府中

心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单位人”

逐步转变为“社会人”、“社区人”。同时，社会个体的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促使城市社区异质性日益增长，

社区社会需求差别化日益显著，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期待和要求也越来越高，社区服务仅仅依靠政府这一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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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通道日益捉襟见肘，城市社区治理于是向行政化与社会化双向推动转变。从单位转向社区的过程，实

质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下放”的赋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基层社会释放出越来越多的社会权力，与

政府权力共同构筑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治理结构。特别是伴随着国家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社会组织、群

团组织、社工、志愿者等社会力量蓬勃发展，社会权力获得了一定的生成条件与成长空间，城市社区得到长

足发展的资源、合法性与制度支持等，社区治理社会化已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社区治理社会化作为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是多种社会性要素协

同共生的过程。梳理既有研究发现，学界目前关于社区治理社会化的研究视域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家控制

论。康晓光、韩恒认为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是“行政吸纳社会”，并指出“行政吸纳社会”的核心

机制包括“限制”、“功能替代”以及“优先满足强者利益” 1 。这一理论体系建构在“分类控制体系” 2 基础

之上，强调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二是社

会自主性论。这一理论范式强调社会能在何种程度上摆脱国家力量的介入，而保持自身的自主性。金太军、

鹿斌认为伴随着现代性社会的重建，社会治理从“他在控制”演变为“自在发展”，并由此引发社会自主性

从“隐匿”走向“复苏”，这体现了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3 三是国家与社会统合论。这一理论范式要求

治理主体在自主、平等的基础上共同治理。张康之认为后工业时代在多方治理主体并存的条件下，基于政府

是唯一性的社会治理主体的事实而提出的参与治理的想法应当得到超越，合作治理方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

宿。 4 以上三种研究视域共同的优点是反映了政府—社会不同权力关系的互动和结构的调整，强调多方治理

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社区治理社会化不只是治理主体的社会化，还有制度、资源、技术

等关键要素的社会化，正是这一组社会性要素的相互建构共同推进了社区治理社会化进程。

国家通过顶层设计不断还权于社区，重新配置管理权力，将原属于政府的部分权力下放给社区。继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更进一步强调，

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提高社区治理社会化水平”，明确提出“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5 。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发社区活力，加强和创新社区治

理指明了方向。“社会化”发展趋势意味着社区治理不单是政府的事情，更是亿万人民的事业。政府需要以开

放的心态，平等地对待各类社会主体，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动员社会多个主体来共同参与对社区公共事务的

管理；改变过去那种对社区事务“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可以由市场

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 6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居民群众社区治理的协同作用。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工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民政部指导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载体。

自2011年以来，民政部先后批复确认了四批114个 7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涵盖全国28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各实验区在推进社区综合体制改革、创新社区居民自治形式、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提高社

区服务精细化水平等治理创新实践方面呈现出一系列社会化行动。在中央的高位推动下以及实验区摸着石

头过河的实践中，国家治理的具体形态和方式也开始逐步从“包揽型”管理向“嵌入性”治理转变。 8 “嵌入

1  康晓光、韩恒：《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7年第2期。

2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3  金太军、鹿斌：《治理转型中的社会自主性：缘起、困境与回归》，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4  张康之：《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3期。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6  向春玲：《十九大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理念和新举措》，理论网（http://w w w.cntheory.com/zydx/2018-5/

ccps171128GPO6.html.）

7   截至目前，民政部共批复确认114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其中第一批有12个，第二批有31个，第三批有40个，

第四批有31个。

8  袁方成：《嵌入式治理的赋权基础与路径——来自城市社区的经验分析》，载于《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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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用以研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经由格兰诺维特进一步研究，认为一切经济行为

都嵌入在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并将嵌入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此后，更多不同学科背景

的研究者对嵌入性问题展开研究，并切分出不同类型的嵌入类型或分析框架。我们认为对于迈向现代化的城

市社区治理而言，国家也只有嵌入到城市基层社会的复杂关系之中，才能更好地获得支持和发展。由此，本文

将嵌入分为主体、制度、资源和技术嵌入，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要素嵌入分析框架，对

所选取的37个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样本 1 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各实验区开展城市社区治理

社会化的建设成效及限度，以期更加明晰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的发展逻辑和推进思路。

二、本文的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是创新社区治理的时代先锋，是推进基层社会体制改革的有益载体，是

破解制约社区建设发展难题的有力抓手，是增强社区自治功能的有效途径，也是提升社区服务能力的重要

举措。 2 在三年的实验工作中，第三批实验区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协同配合下，在城

市社区治理社会化行动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引领着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样本选取：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申报认定工作于2015年上半年启动，全国各地根据民政部提供的

“创新社区党建工作、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三社联动、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完善基层协商、增强社

区自治功能”、“推进社区减负增效、加强社区依法治理”、“推动社区信息化建设、提升社区服务能力”等主

题，结合地方实际，按照基层申报、省级审核、受理初审、综合评审、确认公布等程序，开展实验区申报工作。

2015年7月，民政部正式发布《关于同意将北京市西城区等40个单位确认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的批复》(民函〔2015〕233号)，文件同意将北京市西城区、海淀区，天津市河西区，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等40

个单位确认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实验时间从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该批实验区范围覆盖

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经过实验区自我评估、省级部门审核、第三方验收组材料审核和实地验收等

工作程序，2018年12月，民政部公示了《关于确认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结项验收结果的通

知》(民函〔2018〕190号)，明确40个实验区均圆满完成各项实验任务，通过结项验收。

基于第三批实验区已完成了“申报认定—实验探索—结项验收”一整轮工作，新一轮实验区工作才刚刚

开始。本文以搜集到的40个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实验方案、工作总结报告、评估报

告、验收报告、典型案例、主要做法、政策文件

等相关材料作为数据资料来源，以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

业化为切分依据，以民政部公示的各个实验单位

的实验主题及内容为划分标准，通过梳理、分析

和归类，我们发现其中有37个实验区都各有侧重

地在治理主体、体制机制、资源构成、技术手段

1  选取的37个样本包括北京市西城区、海淀区，天津市河西区，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昆都仑区、赤峰市红山区，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春市朝阳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上

海市静安区，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南京市鼓楼区、南京市栖霞区、徐州市云龙区、苏州市姑苏区，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杭州市下城区、湖州市德清县，安徽省芜湖市，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青岛市市北区、泰安市泰山

区，湖北省枝江市，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重庆市南岸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成都市青羊区，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宝鸡市金台区，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

2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社区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创新实践》，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年版，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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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凸显出社会化特征，占比高达92 . 5%。同时，以社区治理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建设为主要方向的实

验区各有18个、11个、13个，有的实验区同时显露出几种发展方向。由此，我们以这37个在社区治理社会化方

面具有典型做法的实验区为样本，进一步对其进行刻画分析，试图找寻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的发展逻辑

和进路。

（二）研究方法：多案例分析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案例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研究范式。它是在研究的现象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界

限不十分清晰的情况下，通过多种渠道搜集资料，围绕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讨，进而揭示事物之间的关系模

式的实证研究方法。 1 与个案研究相比，多案例研究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为了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的社

会化进行全面考察，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采取多案例分析方法，对所选取的37个社会化样本的实践情况进行

统计与描述，通过构建“主体—制度—资源—技术”要素嵌入分析框架，进而分析各实验区城市社区治理社

会化实践样态。

主体嵌入

制度嵌入

理论建构 嵌入社区 整体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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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嵌入社区：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的实践样态

受特定国情和制度的影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是一种“规划性变迁”，居民自治属于政府主导型自治。 2

然而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社区管理模式客观上挤压了社区的自治功能，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为了突

破这种“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困境，政府不断更新社区治理理念，把原本高度集中于政府手里的一部分

权力和资源向社会开放，扩展社区治理主体范围，加强社区治理机制创新，开放社区治理参与平台，吸引多

方力量进入，尤其注重加强与社会和市场的合作，以期实现国家与社会共同发展。在此过程中，社区治理在

主体、制度、资源、技术等方面嵌入的社会性要素日益凸显，城市社区治理开始向社会化治理模式转型。

（一）主体嵌入

主体嵌入是指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以及市场主体的日益活跃，社区权力主体结构

逐渐变得多样化，政府公权力与其他非公权力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交织的状态，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由单

向的政府主导向党组织领导下的政府负责、全民参与转变，特别是人民群众通过社会组织和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起初是试点推行“三社联动”，后来各实验区在此基础上创新治理主体，呈现出多方

参与、有效互动的社区共治格局。比如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街道探索构建“社区合伙人”机制，通过梳理社区各

方治理主体的职责任务，进一步明确“六大责任主体”职能定位，即社区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心骨”、社

区居委会是社区治理的“组织者”、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当家人”、社区物业管理公司是社区治理的“大

管家”、上级业务指导部门是社区治理的“后援团”、参与社区服务保障的其他社会单位是社区治理的“共

建者”，各主体缪力同心、良性互动，共同推进社区建设。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在“三社联动”基础上，引入社

区志愿者，创新构建“多方联动”社区治理机制。一是区域化党建机制。在全区推行“社区委员+驻地单位党

1  张旭：《中国社会组织创新的类型与特征——基于108个社会组织创新案例的多案例研究》，载于《经济与社会发展》2018年

第3期。

2  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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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聘任委员”的“社区大党委”或“兼职委员制”，以党建带社建，贯彻落实“组织联建、文明联创、公益联

手、环境联治、治安联防、活动联办”六联共建机制，通过强化党组织的能力和作用，凝聚各类主体和资源参

与社区治理。二是大力推广“居民小组自管模式”。按照“我的小区我做主、我的家园我建设”思路，各居民自

管小组切实运行“民意征求、协商决策、资源统筹、项目评估”机制，引导社区居民全程参与，共同解决与小

组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问题，努力实现小事不出小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积极探

索“7+7”社区多方共治模式，明确社区党组织、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访惠聚”工作队、社会组

织和社区共建单位7类主体的职责功能，创建党建引领机制、“访惠聚”驻社区工作机制、群防群治维稳机制、

“五百”工作机制、议事协商机制、“三社联动”机制、网格化综合管理大联动机制7项机制，各主体同向发

力，聚力社区治理，共同推进社区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在主体嵌入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具有高度参与意识

和较强行动能力的社会组织和广大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列，城市社区治理散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二）制度嵌入

制度是能够影响和约束人类行为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它一方面用来限定行动者的行动边界，另一方

面也为行动者的行动提供可能的方向。制度嵌入则是指制度的制定过程体现出社区多方主体的共同意志，及

其内容为社区组织和居民个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行动提供依据，帮助他们自主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目

前我国很多实验区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典型经验。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实行社区党委领导下的居民议事协商制度，建立起“需求互补—自我服务—居民受益—

主动参与”的群众工作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强化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协商中的核心作用和服务功能，积极推

动具备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和楼宇建立党组织，引领社区居民和各方力量广泛

参与协商实践，协商议题的提出由党组织审核把关，协商议事的过程由党组织牵头组织，协商事项的落实由

党组织监督执行，促进居民协商治理与党组织同心同向。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推行居民自治项目化，并将项目

化运作的一系列操作流程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确立了需求征集、民主决策、多方参与、监督评估和资源保

障机制。居民自治项目化是一场政府为民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民主协商为核

心，来定制服务内容。通过“项目+”撬动居民自治，纵观项目的整个孵化培育过程，政府从全能的包办者转变

为有限权能的引导者和协同者，居民从社区服务的享受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决策者，社区居委会做好协调者和

增能者，各类社会组织做好项目承接者和服务者，确保项目的规范运行。与此同时，姑苏区还制定出台了一系

列制度章程，进一步规范居民自治项目化工作开展，诸如《姑苏区居民自治项目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关

于推进居民自治项目化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创建实验区社区居民自治项目化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等。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创办“区级总行—街道分行—社区储蓄所”三级“公益银行”，以公益积分兑换的形

式实行志愿服务激励机制，设立线上服务信息平台和线下“爱心存折”，志愿者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

将个人参与的公益服务化作分值存入“公益银行”，累计积分换取相应服务或实物奖励。通过公益积分兑换制

度，激励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和社区志愿服务，实现助人自助，逐步构建起以社区为服务平台、以社会

组织为服务载体、以社会工作为服务手段、以社区志愿服务为有益补充的“四社联动”协同服务机制。

（三）资源嵌入

社会资源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人际关系、社交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资源嵌入是一个不断与周围环

境中的组织和个人打交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动员社会行动者力量，汇聚多种社会资源。社区基金会

作为一种社区社会组织，是开展社区公益活动的资金池，是社区公益资源流转的平台。上海市静安区以社区

基金为杠杆，通过启动社区发展“小”基金，撬动社区治理“大”基石。其社区基金会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

一是成立独立的社区基金会，通过政府资助、社会捐赠、举办公益集市、居民自筹等形式筹集资金，形成“取

之于社区，用之于社区”的良性运行机制；二是发起一支社区基金，挂靠在某基金会名下作为一个专项资金

来运作；三是社区居民以自治方式筹措资金，比如楼组自治金，资金经过居民协商决策可直接用于社区需

求，操作比较灵活。筹集而来的社区基金主要用于帮扶社区困难群体、资助社区公益项目、培育社区社会组

织及群众活动团队、传播公益文化等，整个过程在获得各方资源的同时，也进一步实现了动员社区参与、培

育社区社会资本和重建社区公共生活的目标。重庆市南岸区主创三事分流，将群众诉求和矛盾问题按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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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小事”“私事”进行分类分责处理，合理界定政府部门、社区组织和居民个人的职责边界和互补共生关

系。“大事”由政府部门负责解决，“私事”由政府引导居民群众自行解决或寻求市场服务，而“小事”是由居

委会主导，社区社会组织和辖区单位等共同解决，这必然离不开一定经费的支持，然而完全依靠政府财政资

金支持则会使社区居委会陷入“强行政、弱自治”困局。由此，南岸区以政府资助为引导，社会捐赠为主体，

居民出资为补充，建立“重庆民泰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广泛链接社会资源和社区公益需求，实行项

目化、社会化、专业化运作方式，整合大量社会资金。在民泰基金会的支持带动下，各社区相继建立社区公益

站和社区公益基金，公益基金的使用权和决策权交给居民，持续推进社区公益活动和自治项目的开展。通过

建立大小基金，进一步激发社区自身“造血”功能以及带动更多共建单位和社区居民参与，帮助实现社区共

建共治共享。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也鼓励社区成立社区发展基金会，在区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采取“企业

主导+社会共建”运作模式，加强社区基金培育，为社会资金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创造条件。各实验

区对社区基金会的探索创新，不断推动着社区基金会发展壮大，逐渐帮助社区居委会摆脱对政府的资源依

赖，重拾自治属性。

（四）技术嵌入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带来社会治理领域的“治理技术”变革。社区治理技术，可以理解为社区治理过

程中所借助的方法、平台和行动方案的统称。近年来，通过社区协商破解社区治理困境，推动社会治理重心

向基层下移，使社区民主和基层治理真正运转起来，从中央至地方都已达成共识。各实验区不断创新民主协

商技术，广泛动员居民群众及社区组织通过多种组织形式、多个平台载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以此增强其

参与能力。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构建社区协商“六化”模式，深化社区居民自治。建立“1+N+X”（社区“两

委”+居委会下设的若干工作委员会+协商利益相关方）主体参与机制，依托圆桌会、恳谈会、评议会、说事

工作室等实体平台与政务微博微信、智慧社区APP等网络平台，双管齐下，使不擅长使用手机的老年人群体

和工作繁忙的中青年群体都能有效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议决中来，形成了理事会、微信圈、邀约书、协商

日、督查组五种协商形式；同时，对部分协商议题采取项目化管理，变“政府配餐”为“群众点菜”，实现政府

治理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将“三社联动”与民主协商结合起来，建立起社区、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者以及相关主体间联动协商的常态化机制和协商共治的内外循环结构。在街道和社区层面，分

别成立具有社情民意收集、民生项目评议立项、矛盾纠纷调处功能的社区发展联合会和社区发展协会，引导

居民代表、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社会组织和驻地单位等多方力量通过协商实现共治，并以小区、楼宇

和院落为单元拓展社区居民协商自治模式，依托社区发展联合会、社区发展协会、院落自治会等，发动和引

导各方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集体协商，不断丰富自治内涵与形式，完善自我服务功能。贵州省安顺市西秀

区将社区协商平台建设与信息化平台建设相结合，在完善社区“一事一议”、“居民代表会议”等实体协商平

台建设的同时，加强社区网络论坛、微博问政、政务微信公众号、QQ群等互联网平台互动，并建立由社区各

类代表组成的社区协商会议制度和“社区—网格”两级议事机制，实行小事网格议、大事社区议。技术嵌入

使得社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可以运用民主技术、方法，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讨论，形成符合公共理性的集体

决策，并组织实施。

四、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的建设成效与限度

在嵌入性治理持续推进的过程中，通过主体、制度、资源和技术等多维度赋权，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和

社区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实践中来，社区治理模式不断创新，逐渐摆脱了社会参与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制

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社区治理技术手段单一等现实困境，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建设取

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然而国家在嵌入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权力、资源、信息等基层社会治理要素碎

片化的问题。

（一）社区治理共治格局初步形成

社区治理涉及多方参与主体，包括行政机构、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

会、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社区社会组织、辖区单位、居民群众等，社区治理社会化的核心则是动员各方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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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社区公共事务，以各自擅长的治理技能平等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活动。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社区内部利益

和需求日益复杂多元，传统的以公共行政权力为轴心的治理主体间关系已经无法满足城市社区发展需要，各

主体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点，为了努力达成各个社区治理参与主体诉求的平衡，政府垂直化、单向度的

治理格局逐步向多方共治治理格局转变。近年来，全国多个实验区陆续出台各种清单制度，通过制定权责清

单、负面清单、社区自治清单，梳理出多方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进一步明确政府、社区、市场和社会的功能

定位，从而构建一个多方主体良性互动的合作框架。然后按照清单内容，政府向社会赋权并还权于市场，通过

购买公共服务，引入大量社会组织进驻社区，进而孵化和培育本土社区社会组织，成为居民利益表达和参与

社区的有效载体，给社会及社会组织释放了一定的生长空间。然而多方治理主体在互动过程中，依然避免不了

对政府的依赖。行政力量作为治理资源的主要输出方，具有牵制其他治理主体的天然优势，社区组织为了尽可

能多地获得行政机构的资源支持，在参与过程中不断地向行政机构靠拢，忽视了居民主体；同时，居民参与社

区公共事务治理不是出于自身对公共性的追求，也让渡了自身作为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身份。

（二）社区治理制度体系日渐完善

制度是集体行动中人们必须遵守的秩序和规则，从形式上说可分为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制度的价值与

功能在于它能够持续地、稳定地提供社会秩序并促进规范的具体行为的养成。制度并不是先验地存在的，

而是在权力实践过程中围绕某一特定事件或诉求而应验生产或再生产的结果。 1 制度创新是驱动城市社区

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制度创新能力成为影响社区治理成效的关

键因素。近年来，不仅国家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来明确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工作，各实验区也就社区服务设

施、服务内容、办事程序、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协商议事、社区教育、三社联动、志愿服务、居民公约、社区

参与、社区社会组织自治自管公约等出台了相关制度规章，实实在在地推进了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制度体系的

形成和完善。社区内部规章制度是多方主体在外部原则性制度的指导下，遵循内生性、自治性、科学性和有

效性原则，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而成的。相对于政府而言，基层治理主体由于直面社区、直接与居民接触，

其对社区的文化结构、阶层结构、经济结构等相对更为熟悉，本应是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过程中的当然主

体。 2 然而，现阶段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工作实际上还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在主推，城市社区自身由于动

力不足和能力有限，其自主性和创新性难以充分发挥，社区自治能力有待提升。

（三）社区治理资源整合日益丰富

社区治理是一个资源共享、利益互动的过程，治理活动的落实和社区服务的生产都需要相应的人力、财

力、物力等社区治理资源作支撑。社区治理资源从来源上看主要包括以动员为主的内部资源和依托项目制的

外部资源两种类型，丰富的治理资源能够促进社区有效治理。传统的社区治理主要依靠外部资源供给，即政

府行政资源的输入，长期的资源依赖使得社区的自治性被破坏，社区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因此亟需动员和

发掘社区内部资源，维持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事实上，社区内部蕴含着丰富的治理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

这些潜在的社区资源，对于增强资源供给的持续性和行动的自主性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验区政府的高度重

视和强力推动下，社区基金会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成都、南京等地陆续出现，目前主要存在“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主导+社会共建”、“民间主导+社会共建”和“民间共建+政府资助”四种运作模

式。 3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区基金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通过社区基金会建设可以广泛

吸纳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参与社区治理，用小投入激发大活力，切实满足社区需求。但我国的社区基金会起

步较晚，目前这项工作的启动主要还是依靠政府财政资金资助，只有当社区社会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私人

捐赠和志愿劳动时，其自主性才会得到极大提升，从而改变不平衡的权力关系。

（四）社区治理信息技术日臻成熟

技术治理是社区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化运用为社区治理信息的共

1  郑晓茹、刘中起：《城市社区治理中权力秩序的重构：文件治理何以可为？》，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5期。

2  王升平：《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模式、逻辑及趋势——一种中观视角的考察》，载于《长白学刊》2017年第1期。

3  吴涛、周佳雯：《我国社区基金会运行的实践与思考——基于L社区基金会的案例研究》，载于《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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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及社会资源的调动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工作方法和技术的牵引让社区参与和民主协

商落地生根，促成社区主体协作，达成共识。信息技术对社区治理创新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信息技术为社区治理创新构建了坚实基础。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将原本条块的信息及时且充分地共享，

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保证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实现社区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最大化。另外，智慧社

区的出现也完全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二是信息技术解决了社区中青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时间空

间受限的问题，通过社区论坛、微博、微信、QQ等网络交流平台，引导社区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

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构建便捷、高效的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与此同时，社区治理

中，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以及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参与式调查技术等手段

的使用，为社区居民赋权增能、破解社区集体行动的困境创造了条件。但也应该看到，虽然信息技术的发

展突破了时空限制，为居民参与提供了更自由、更多样化的选择空间，但也不能忽视网络参与的局限性和

相对混乱性。

五、结论

实践证明，我国社区建设具有政治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特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政府

积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赋予各种社区治理主体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运作及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权，社会

性要素系统生长。社区治理主体、制度、资源以及技术等要素以不同组成形式嵌入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全过

程，这些社会性要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他们共同作用构建了社区治理社会化

结构。以社区协商为例，社区各方利益代表通过搭建的不同形式的平台载体，参与协商议题的讨论和决策，

并通过撬动社会资源，对协商成果进行落实和反馈，最终形成一种平等沟通的社会机制。国家—社会之间并

非零和博弈的对立关系，国家赋予社会行动者更大的力量并不会削弱国家的权力，相反，政府与社会间的有

效互动能够使双方的权力都得到增强。未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需要继续加强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整合各类

治理主体和各种社会性要素，构建整体性网络治理结构，进一步推动社区公共性成长、自主性发育、参与性

提升和共享性实现。具体而言：

一是社区公共性成长。作为生活与利益共同体的社区，其本征乃是公共性。然而随着社会转型和城市

发展，社区居民的流动性日趋增强，传统社区的公共价值、公共精神与公共文化被社区人口异质化过程消磨

瓦解，社区关系网络松散、社区公共精神缺失、社区参与冷漠，进而造成社区治理中“公共性”的缺失。近年

来，各实验区探索在党政领导下各种社会性要素的有效嵌入，不断帮助着社区公共性的重塑和成长。社区公

共性的再生产需要参与社区建设的多方主体从不同利益目标的“私域”中走出来，就社区公共问题开展讨

论和行动。 1 在此过程中，通过社区公共行动与空间体系的构建，重拾各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热情和信

心，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形成社区治理的共同体情怀。

二是社区自主性发育。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加强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控制，赋予我国城市社区除自治

外大量的行政职能，客观上对社区的自治功能以及服务职能产生“挤出效应”，城市社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各实验区在社区治理社会化过程中，合理划分政府、社会和社区的权力边界，并制定

权责清单，做到不同性质的主体各归其位，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政府积极赋权转能，合理地将社区公共

事务委托给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努力增强自身发展能力，社区主动作为，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居民群众

的需求日益多元化，而社区自身的力量又相对有限，单靠政府财政资金支持难以有效应对各种社区问题。社

区基金会正是一个有效的整合载体和联动平台，它能够在动员多方主体参与的基础上有效地凝聚他们，不断

丰富社区治理资源，构建社区公益生态链，帮助社区摆脱对政府的资源依赖。

三是社区参与性提升。社区治理转型的基础条件是社区自治的成长壮大，社区自治是社区居民的“本质

1  李怀、张华：《以“公共性”为基础条件的城市社区体制：一个实地研究》，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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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 1 。传统社区治理主要依托基层政府和居委会的组织动员，而现代社区治理创新破题的关键是如何有

效地将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与群众参与热情和行动有机结合起来。近年来，各实验区不断加强政府购买社会

服务力度，创新探索“三社联动”“四社联动”乃至“多方联动”体制机制，社会组织大规模进驻社区，社区在

“有机整合”的基础上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社区组织充分发育，并且在代表和凝聚社区居民利益方面作用

凸显，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吸纳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的行列中来，使社区成为一个有机共同体。特别是，

随着参与平台和载体的多样以及社区治理技术的现代化，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通过平等协商，

使关乎切身利益的实际困难问题和矛盾纠纷得以解决，进而激发社区居民更有意识和动力参与社区治理。

四是社区共享性实现。共享强调的是“事后”治理成果的共同享有。 2 共享要以共建共治为基础和前

提。各实验区创新提供有利于多方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政策、制度、平台和载体，广泛宣传共享理念，积极

动员不同主体有序、有效地参与社区治理。只有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组织、辖区单位以及居民群众相互

配合、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发挥多方主体的优势和合力，整合社区资源，提升治理效果，才能更好地共享社

区治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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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ments Embeddedness and Integral Construct ion of Social izat 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 —Multi-Case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ird Batch of Exper imental Dist r icts of National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Service Innovation

Tang Ming  Li Menglan  

Abstract: The socializat 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is a process of synergist ic coexistence of var ious social 
elements.  With the t ransfor mat ion of economic system and social s t r uct u re,  the in it iat ive and autonomy of 
social par t icipat ion have been increasingly enhanced, and the or iginal administ rat ive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ocial izat ion 
of community gover nance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 rend of China's u rban g rass-roots social development. 
T he  p rom i nent  ma n i fe s t a t ion  i s  t he  soc ia l i z a t ion  of  com mu n i t y  gove r na nce  subje c t ,  sys t em ,  r e sou rce s , 
technology and other elements. These social elements are complementary and inter related, and embedd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hina'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dif ferent forms. Taking the thi rd batch of nat ional 
community gover nance and ser v ice innovat ion exper imental zones as data sources, the paper adopts mult i-
case text analysis method and const r ucts an analy t ical f ramework for the embedding of social ized elements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tinuous embedding of var ious social 
elements, while China'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has achieved a ser ies of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co-governance pat tern, the inst itut ional system, the resources integrat ion and the informat ion technology, it 
is st il l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f ragmentation of basic social governance elements such as power, resources, 
information and so on.In the future, China'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needs to continue to st rengthen the 
coordinat ion with social forces, incor porate al l  k inds of subjects and elements into the f ramework of u rban 
g rass-roots social  hol is t ic gover nance, and f u r ther promote the g row th of communit y publ icit y,  autonomy, 
par t icipation and shar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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